
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略。 

 

貳、討論事項： 

案由一：審議本校 107 年度教師研究績優彈薪名額及獎勵額度。 

決議：A 部分成績加權 45％、B 部分成績加權 20％、C 部分成績加權 25％、

D 部分成績加權 10％，推薦獎勵人數共 11 名送科技部，排序第 1 名

給 10,000 元/月，第 2 名、第 4 名至第 8 名給 8,500 元/月，然後第 3

名、第 9 名至第 10 名每位給 7,500 元/月，第 11 名給 6,475 元/月，共

獎勵 12 個月，共計獎勵金額 1,079,700 元。 
 

 

參、臨時動議： 

一、建議將「教師研究績優彈薪申請表」之 C 部份專利及技術移轉績效分開加

權計分。 

說明：因一件專利通過後可以享用很多年，而技轉就不容易，故建議修改加權計

分方式。 

決議：將「教師研究績優彈薪申請表」修改為五大部份，分別為 A 學術論

文績效、B 研究類計畫績效、C 技術移轉績效、D 專利績效及 E其他學

術表現績優；而 C技術移轉績效加權比例訂為 15%，D 專利績效加權

比例訂為 10%。 

 

肆、散會：15 時 35 分。 

 
 
 
 






